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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再延包治理结构选择的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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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适当的再延包治理结构对于确保农地制度的长期稳定至关重要。基于

威廉姆森的治理结构选择理论，从农地资产专用性角度，探讨再延包治理的有效实现途径。

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资产专用性通过作用农地价值和人地矛盾，影响了再延包治理结构

的选择；（2）在我国，产权专属性、用途管制和地理位置固定性是构成农地高资产专用性的

关键因素，而粮食用途管制和土地细碎化进一步形成了不同区域的专用性水平；（3）根据资

产专用性程度，再延包适宜采用“混合治理”或“科层治理”模式；（4）Y 区和 X 县的试点经

验为理论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因此，各地在实施再延包时，应识别农地特性，重视村集

体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选择合适的治理结构，促进再延包工作的顺利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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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3年起，全国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相继到期，如何进一步稳定农地制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以下简称“再延

包”）。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再

延包的方式、期限和长效机制。具体来说，采用“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特殊情况下可适当调整”方

式，承包期限“从二轮到期日算起 30年”，并继续执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稳定政策。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再延包的试点工作，并在 2022-2024年间，将试点范围从整村扩展到整

县、整省。这标志着在国家制度框架内，探索有效的再延包实施路径，已成为各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

主要问题，也是学术界需积极回应的重要议题。

一、文献回顾

1.土地二轮再延包研究进展

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研究再延包问题。一是，再延包初始状态的识别。目前，农地存在诸

多不公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1⁃2]，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人地矛盾[3⁃4]以及农地细碎化上[5⁃6]，引发了农户对

农地调整的迫切需求[7⁃8]。二是，再延包的对策建议。在追求政策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导向下[3⁃4,9]，学者

们建议再延包与其他政策相衔接[10]，有着“筹地”“筹钱”“筹股”“筹业”“筹保”[11]在内的多种策略，构建

退出和收益分配机制等[2]。以上文献从整体层面回答了再延包“现状”和“应如何推进”的问题。然

而，随着全国各地承包陆续到期，不同区域的村集体，如何具体实施再延包，已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

有学者从效率和公平视角，分析了“调利不调地”的再延包模式[12]。沿此逻辑，本研究期望能结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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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建立统一的再延包实施分析框架，总结其内在作用机制，为各地再延包提供更深入的思路

参考。

2.交易性质下农地属性的阐述

再延包所涉及的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农地的属性以及基于这些属性形成的人际关系[13]、经济和文

化[14]。所有社会活动可视之为一种交易，存在与交易性质相匹配的治理结构，以降低交易成本并防范

机会主义行为[15]。农地的属性可从交易性质切入分析[16]，而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是衡量

交易属性的三个关键因素[17]。在中国，农地的流动性较差，不确定性较低[18]，资产专用性就成为农地

属性的核心维度[19]。总体来看，我国农地是一种高度专用性的资产[20]，这种专用性由土地的先天特

性、后天投资以及土地制度安排共同塑造[21⁃22]。土壤肥力、农用机械、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交通条

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共同影响了专用性程度[13,19,23]。农地的属性影响了诸多农业行为，比如农地流

转[19,21]、契约签订[13]等个体行为以及村庄治理的集体行为。例如，在资产专用性高、不确定性低的农地

抵押贷款交易中，宁夏同心县选择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作社+市场”的混合治理模式[16]；在资产

专用性高的农地流转交易中，更宜采纳市场交易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方式[24]；这一结论在

“农业标准地改革”中也得到了进一步验证[25]。鉴于此，本文从农地资产专用性视角出发，建立“再延

包性质判别-治理结构理论探讨-治理结构试点检验”的逻辑线。

二、理论分析：交易性质与治理结构

1.交易性质：再延包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共同影响交易成本，形成特质的交易特征[26]。国家再延包制度

明确规定交易主体、对象、时间和方式，降低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交易主体为村集体与农

户，对象明确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设定在二轮承包到期后 30年，方式和策略是“顺延加小调

整”以及“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交易频率是交易的次数，我国农地经历了 1983年的第一次发

包；1998年的延包以及此轮的到期再延包；下一次将是在 30年后。由此可见，在低不确定性、固定交

易频率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是决定再延包交易性质的关键因素。资产专用性指在不损失生产价值

下，能被不同用途或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专用性可分为产地、物质资产、人力资本、专项资产、品

牌资产、临时专用性[27]，再延包更关注产权专用性、用途专用性与地理专用性。

我国农地再延包的资产专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产权专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

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进一步指明“农村集体所

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

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

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第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

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承包”。

可见，农地承包经营权归具有村集体成员资格的农户所有，体现了产权主体的专属性。②用途管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规定土地用途，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章第十五条至十八条规定了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依据、期限、要

求、原则。可知，我国农地受到“农地农用”“按土地规划使用”的严格用途管制。③地理位置固定：与

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农地具有位置固定性，需要其他生产要素流通至此进行配置，交易成本的增加，

进一步缩小了其使用选择范围。

进一步来看，粮食用地管制、农地细碎化程度造成了地区之间再延包交易性质的差异。①粮食

用地管制加深了用途资产专用性。在“农地农用”的基础上，我国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对部分农地

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粮食用地管制”。一方面，建立全国粮食分区板块，将 31个省份划分为粮食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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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据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的要求，实施种粮用

途管制。在永久基本农田用途规划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三条指出“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应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永久基本农田主要用

于粮食生产，特别是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谷物；2021年《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现状种植非粮食作物的永久基本农田可以根据政

策引导调整为种植粮食作物。在永久基本农田用途管制中，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防止

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强调，耕地应实行特殊保护，禁止非粮食作物种植和破坏耕作层

的活动；《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保障粮食产量，形成种

植粮食的用途管制。种植粮食作物要求耕地每年至少种植一季粮食，并符合国土调查耕地认定标

准，允许采取间作、轮作、套种等土地利用方式。以上制度都表明，粮食用地有特定的年度种植规定，

其资产专用性高于同条件下的非粮用地。②农地细碎性加深了地理资产专用性。自然地理条件和

人为变迁共同塑造了我国农地细碎化[28⁃29]，形成不同的地理资产专用性。平原和丘陵地区农地细碎

化存在较大差异，据 2020年农业农村部数据，西南丘陵地区农户承包地块多且面积小，户均承包地块

数为 8.94块，块均面积仅为 0.80亩。中部、东部、西北、东北平原地区户均承包块数分别是 4.60、3.80、
5.88与 4.60块，块均面积分别是 1.36、1.22、2.60、3.82亩。细碎化限制了农作物种植的盈利空间和土

地用途选择，导致农地交易成本上升[16]。因此，从地形而言，相比平原地区，丘陵地区由于农地细碎

化程度较高，其资产专用性更强。

2.治理结构：资产专用性下的治理方式选择

治理结构可分为市场治理、科层治理和混合治理三种类型[30]。类型的选择旨在平衡激励与控制，

通过塑造个人行为和集体秩序来减少冲突并降低交易成本[31]，与交易的资产专用性相关。资产专用

性较弱时宜采取市场治理方式，倾向于市场提供强激励和弱控制。资产专用性较强时科层制治理更

合适，侧重于权威指令，倾向于弱激励和强控制。混合治理则介于两者之间，寻求平衡[32]。

再延包治理结构是村集体依据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延包方案选择。我国现阶段，村集体具有经营

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职能[33⁃34]。一方面，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村集体拥有法定行政权力，在农地管理中

可使用权威命令进行控制[35]；另一方面，作为村民的代理人，村集体可以通过种植未承包土地、收取农

地流转管理费、流转入股等方式带领村民经营农地，获得集体经济收益[36]，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也具有

乡村治理功能[37]，可部分替代行政命令的功效。因此，村集体可配置行政命令与市场激励两种不同手

段，形成相应再延包治理结构。具体农地资产专用性对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农地资产的专用性影响农地价值，进而作用于治理

结构的选择。资产专用性越强，意味着在交易中被“敲

竹杠”的风险就越高[15]，被“锁定”或“套牢”的概率增大，

最终会降低其流动性[38]，减少投资者的投资[39]。因此，

在低流动性和低投资水平下，高专用性的资产难以获得

较高的价值。例如，在农业领域中，那些细碎化程度高、

用途限制严格的农地，流转价值通常相对较低[40]。在专用性较弱的地区，市场联系较好，租赁市场相

对成熟，市场激励机制更容易发挥作用[41]，形成指令与激励结合的治理方式。对农户而言，低资产专

用性意味着农地的收益潜力较大，农地的经济功能更加突出，这会使得市场激励方式在农户层面更

容易被采纳。

农地资产的专用性在农地矛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对治理结构产生影响。资产的专用性容易

引发农地矛盾。例如，农地的细碎化增加了再延包过程中边界、权属和确权问题的纠纷[42]；用途管制

则易导致耕种类型和土地用途转变的冲突[43]。在现实中，农地专用性较强的西部地区，村庄土地纠纷

的发生概率明显高于专用性较弱的东部地区[44]。在这种情况下，科层制的行政命令由于其权威性，能

更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45]。

图 1 农地资产专用性对治理结构选择

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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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可得，农地的专用性对治理结构的选择和执行具有显著影响。在专用性较高的地区，

治理往往依赖于权威性的行政命令来维护秩序和调解冲突。相反，在专用性较低且市场机制较为发

达的地区，治理更倾向于利用市场激励和村集体经济的力量

来达成治理目标。这种治理结构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资产

专用性所引起的村集体与农户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行为

关系，最终目的是降低执行的交易成本。具体到各区域情况

（表 1），平原非粮用地区域的资产专用性相对较弱，适合混合

型治理；丘陵粮食用地区域的资产专用性较强，更宜采用科层

治理。

三、案例分析：试点再延包治理结构

本研究选取了贵州省X县和陕西省Y区作为案例样本，原因有三。首先，完整性。两地区均在

2020年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再延包首批试点名单，于 2021年完成了试点验收工作。其次，代表性。Y
区属于平原地区，是粮食种植主产区，实行的是混合型治理结构；而X县是丘陵地区，实行的是科层

制治理结构。最后，可行性。课题团队从 2021年 12月到 2023年 6月前往上述地区，开展县级、乡镇

级、村级访谈以及入户调查，收集大量的一手、二手资料。

1.混合治理−陕西省Y区

Y区是典型的平原粮食种植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农业条件优越。除了粮食，该区还发展了瓜

果、蔬菜等特色产业，吸引了众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Y区辖 7个街道办事处和 73个行政村，2023年

末常住人口 31.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2.9万人，耕地面积 23.5万亩。2023年，该区第一产业总产值达

60.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105元。

（1）实施模式。Y 区推行了以“无地少地户为调整核心”的再延包模式，具体包括 5个关键环节

（图 2）：①农户分类。根据农地面积与家庭情况，将农户分为一般户、退地户、进地户三类。一般户包

括顺延户与私下调地户，进地户特指“人均承包面积低于村民小组平均承包面积一半的家庭”。②顺

延户顺延，与村集体签订再延包合同。③私下调地户备案顺延。联结“小田并大田”项目，村集体允

许农户私下调换土地，并要求私下调地户向村集体和区政府备案后，签订再延包合同。④退地户调

整。国家法定的退地户（如消亡户、自愿退地户、五保户等）按规定退地，并与村集体签订确认书以及

调整后的再延包合同。⑤进地户调整。核实无地少地

户名单，进地户根据获得的农地股权参与村集体经济分

红，并签订再延包合同，实行“调利不调地”方案。

Y 区的再延包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独立处理退

地与进地。摒弃传统的“A 户退地直接调地给 B 户”的

模式，Y区将退地和进地视为两个独立的、无直接因果、

时序关系的环节。第二，以“调利”替代“进地”。不直接

分配实际农地给进地户，而是授予农地承包权，将其按

面积折算为村集体经济股份，依据股份数量向进地户分

红。Y区还建立了一套调利核算方法，包括保底分红和经营收益分红，兼顾了家庭人口数和土地面

积，当地人称之为“人头股”和“地差股”。具体如式（1）所示：

补差收益=(组人均承包地面积的1/2-该户人均承包地面积）×该户人口数×500元+
(组人均承包地面积的1/2-该户人均承包地面积)×该户人口数×当年土地亩均分红收益 （1）

“2022年C村 qca家为少地户，家中 6口人，共计 2.06亩地。所在组人均耕地面积为 1.84亩。2022
年 C 村经济合作社总收益 621860.5 元，每股平均收益 160 元。qca 家 2022 年共获得的调利数额为

表1　区域农地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

变量

非粮用地

粮食用地

平原

弱
（混合治理）

中
（混合治理/科

层治理）

丘陵

中
（混合治理/科层

治理）

强
（科层治理）

图 2 Y 区再延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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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 -
2.06
6 )× 6× 500+ ( 1.842 -

2.06
6 )× 6× 160=2283.6元。现在调利的钱和分土地给他家自己种差

不多，还是比较公平的”（C村村支书，访谈记录：2023C06LV）。

（2）治理结构。Y区采取了混合治理结构，将其分解成“农户身份确认−调地管理−村集体经济”

3个次级交易链（如图3所示），理解混合治理结构的运作方式。

①农户身份的确认依据国家法律、地方政策以及村集体的权威性标准完成。农户的分类对于农

地利益的分配至关重要[46]，须依据权威且广泛认可的标准来执行，并由权威性主体来执行。在确定退

地户标准时，Y区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法》；在确定进地户标准时，参照地方政策中关于“无地、少

地户”的规定。村集体作为执行主体，其权威性可确保分类工作的顺利进行。②调地管理须依靠权

威机构来执行。农地调整本质上是解决冲突的过程[47]，只有遵循国家法律法规，依靠村集体与职能部

门的权威管理协调，才能得到有效实施[48]。“调地过程花费精力最多，村里有 30家矛盾户，其中退地环

节最难，特别是在五保户销亡后，先前的抚养人往往认为自己应该继承五保户的土地承包权，而不愿

意退出土地。村干部往往一家要跑十多二十次，最后把国家文件给他看，并反复做工作后才解决”（C
村村干部，访谈记录：2023C08LS）。③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应遵循市场规律。集体经济是解决“退地进

利”问题的关键。Y区在农户土地入股的基础上，发展三种经营方式：一是将规模农地流转给第三方，

收取租金和管理费；二是农地托管，如C村与 JF合作社签订长期合同，利用机械化、专业化优势，通过

托管获得农地收益；三是成立公司，发展农旅融合项目。“村集体经济是推行再延包工作的最大行动

力，C村如今三大集体产业项目已在运行，后期打算培育更多的农业项目。2022年集体年收入已达

62万元，预期今年能有 90万元”（C村村干部，访谈记录：2023C10YZ）。

Y区基于农地资产专用性低的特征，采取了混合治理模式。这种低专用性带来了高收益，吸引新

型经营主体[49]，并通过品牌产业推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50⁃51]，也形成了Y区成熟的农地流转和

融资市场。Y区村集体具备了调整利益的经济能力，加之农户们已有的稳定收益的预期，都加强了村

集体的权威和激励功能。“我们这里的土地很好，可以租出去，就算不租，请社会化服务的公司来种也

是可以保障收入的。农地价值比较稳，不调地调利也是可以的，还可以省去好多精力，可以去干点别

的事情”（S村村民，访谈记录：2023S32WS）。对于粮食用地的高资产专用性问题，Y区采取了一年多

季种植习惯，并要求至少一季种植粮食，以保证粮食安全。

2.科层治理−贵州省X县

X 县是典型的丘陵区域，土地细碎化程度高，地处交通要道，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该县

2023年年末常驻人口 23.3万人，农村人口数 17.7万。X县下辖 1个街道、9个镇、1个乡，2023年第一

产业总产值 33.3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53元。X县的第二轮承包到期时间为 2043年 12月，

2020年获批国家第一批再延包试点，在全县160个村推行实施。

（1）实施模式。X县的再延包模式以解决农地纠纷为核心（图 4），分为 6个主要环节：①农地产权

核实。基于 2019年的农地确权基础，村集体利用数字化技术，通过电子测绘等手段，对每户的农地权

属进行核实。依据核实结果，将农户分为有争议户和无争议户。②农户资格核实。依据国家法律法

规，确定退地户与进地户，其中进地户是无地但具有成员资格权的农户。③无争议户顺延，与村集体

图 3 Y 区再延包次级交易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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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再延包合同。④争议户调解。X县建立了多层纠纷处理机制，争议解决后，农户与村集体签订再

延包合同。⑤法定调地户调地。退地户将土地退还给村集体，这些土地连同机动地、荒山荒地等一

起纳入村集体未承包地管理系统。村集体从系统中，按村平均面积分配给进地户。⑥自发调地户延

包。农户之间可自发土地调整，经村集体备案确认后，与村集体签订再延包合同。

（2）治理结构。X县的再延包模式是科层治理的典型代表，以村集体的行政权威为主要治理方

式。将交易过程分解为“信息确认−矛盾化解−调地管理−合同签订”的次级交易链，如图5所示。

①农地和农户信息确认。丘陵山区农地细碎化、大量农户外出务工，增加了村集体在信息确认

过程中的难度。村集体依据国家法定政策和村寨历史信息，通过人力密集的方式完成信息确认。“确

认环节特别耗费精力，各小组组长和村里了解情况的老人，分不同的队伍挨家挨户去确认，花了大概

三个多月时间。一方面，以往农地确权的一些遗留问题，在这次确认中暴露出来。我们就联系测绘

公司，将所有的土地以及地块情况绘制成电子数字形式，让农户进行图纸和实地双重确认。另一方

面，外出打工农户家里联系不上人，我们就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微信群，联系到每一个人，对来不到现

场 的 农 户 采 取 网 上 确 认 的 方 式 ，否 则 ，这 个 工 作 根 本 完 成 不 了 ”（Q 村 村 支 书 ，访 谈 记 录 ：

2021Q12LY）。②矛盾化解。X县面临 700余起成因复杂的农地纠纷，为此建立了包括法院、仲裁组

织、县政府和村集体在内的正式权威机构，以及村调解小组、法律顾问等非正式机构。“在纠纷调解

中，有 85%的纠纷化解在组、村一级，有 10%的纠纷在仲裁组织环节化解，有 5%的上诉到法庭”（土地

仲裁组织成员，访谈记录：2021X05ZH）。③调地管理。村集体依据村集体权威，以国家调地政策为

指令，进行退地与进地管理。④合同签订。合同的公正合法，需要村集体作为行政代理人进行保障。

X县的农地资产专用性强，促使了科层制治理的采纳。农地细碎化与人口流动性，引发了大量农

图 4 X 县再延包模式

图 5 X 县再延包次级交易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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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矛盾。对于X县来说，解决这些矛盾是实现农地顺利再延包的前提。“矛盾种类太多了，有农户和

农户之间关于地界面积的、有农户自己找不到土地的、有农户与村集体征地后纠纷的、有农户家庭内

部之间农地分配不公平的、有农户与流转对象之间的 ...农户找不到土地的事，我们就得向上追溯到

历史记录，靠村里老人回忆，翻之前的记录，然后还要拿出全村地图，一块一块地找。找到了他的，别

人家的也要动，光这个工作，就要费很大的力气，就更不要说其他多样矛盾叠加的情况了”（W 村支

书，访谈记录：2021W01AJ）。权威力量的介入对于解决农地矛盾至关重要[52]。“在我们这里的延包大

量靠村干部推动，入户调研、矛盾化解、调地沟通，仅说国家政策、说道理还不行，还要和农户们谈感

情。有两户的矛盾是上两辈就产生的，也找不到原始信息了，只有靠村干部去两家反复协调，矛盾解

决了，才能顺利延包”（Z村村支书，访谈记录：2021Z06YX）。

3.治理结构检验

将两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Y区户均耕地 5.81亩，地块数为 1.87块，根据表 1理论推导，适合采用混合治理或科层治理方式。

实际操作中，Y区选择了混合型的治理方式：（1）身份确定与调地管理环节采取了村集体权威的科层

制。根据再延包政策，共有 1081户符合条件，其中 1076户顺利签订了合同，5户因在外务工而无法联

系；12户不符合再延包政策的农户被清理，不予延包，同时核实了 4户应退地户，涉及应退地总面积

65.55亩；对于 11户 40人的“无地、少地户”，给予了额外的利益补偿。（2）Y区村集体市场经营流转的

农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了以“调利”替代“调地”的举措。Y区C村在 2022年的村集体收益为 62
万元，其中 36万元用于分红，包括 9万元的调利。并引导农户农地流转、互换并地等，共有 678户实现

了小田并大田，“一户一田”的经营模式，涉及土地面积共计 2349.52亩。自 2020年开始试点到 2021
年12月验收，Y区两村再延包合同签订率达到了99.5%。

X 县户均地块数为 7.45，有的村甚至高达 10.29，呈现地理区位资产专用性强的特征。依据表 1
的理论推演，可选择科层治理或混合治理方式。具体实践中，X县再延包瞄准“矛盾化解”，选择了科

层治理方式。①建立“县-乡镇-村”的职能权威机构。再延包工作组由县委书记主管，组建“县-
乡镇-村”三级延包小组，形成层层落实，层层管理反馈的科层治理结构。县延包小组制定再延包方

案，乡镇细化方案，村级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法。工作计入“县-乡镇-村”三级的年度工作任务，实施

定期与不定期督查，要求做到“进度合理、台账清晰、纠纷明晰”的管理目标。②建立权威纠纷解决机

构。X县建立了由“村集体+县政府+仲裁组织+法院”组成的权威性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强化了

科层制治理方式。③搭建专业权威小组。X县成立了涵盖土地测量、土地承包管理、法务咨询和农业

经济等多个环节的专业小组，以增强科层制结构的专业权威性。从实施效果来看，X县共处理了 700
余件矛盾纠纷，其中 600余件通过村集体内部协调解决，80余件通过仲裁调解，13件通过仲裁裁决解

决，3件申诉至法庭。此外，共有 5户退地户，退出土地面积共计 30.2亩，包括消亡户 3户、五保户集体

供养 1户，以及 1户城市落户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情况。自 2020年试点启动至 2021年 8月结束，再延包

合同的签订率达到92.0%，共签订46656户。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 论

农地再延包本质上是农户与产权之间的关系调整，在“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下，如何顺利推行，

表2　试点治理结构、运行效果对比

试点地区

Y区2个村

X县160个村

区位

平原粮食用地

丘陵粮食与非粮用地

专用性

强用途、弱地理

强地理

村集
体经济

62万

14万

人地
矛盾数

11户

700户

再延
包核心

小调整

纠纷调解

小调
整方式

调利不调地

调地

治理结构

混合治理

科层治理

签约
率/%

99.5

92.0

完成
时间

2021年
12月

202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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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制定了再延包政策，包括再延长 30年，采用“顺延加小调整”的方

式，以及实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策略。在这一政策框架下，各试点地区进行了多样化的探

索。本研究借鉴威廉姆森的“治理结构选择”理论，从交易性质与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探寻再延包

治理结构的选择逻辑。

研究结论表明：第一，资产专用性是判断再延包交易性质的关键因素，它由用途专有、产权专属、

地理区位专属等因素共同作用。第二，我国农地因区位和用途的差异，形成了从“平原非粮区”到“平

原粮区、丘陵非粮区”再到“丘陵粮区”三级资产专用性逐渐增强的农地资产格局。第三，交易性质与

治理结构匹配。在我国整体农地资产专用性较强的情况下，农地再延包更适合采用“科层治理”或

“混合治理”。第四，通过对陕西省Y区和贵州省X县的治理结构剖析，本文的理论得到了检验。专

用性相对较弱的Y区采取了“混合治理”，相对较强的X县采取了“科层治理”。

2.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针对全国大范围推进二轮再延包工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须认识农地再延

包、治理结构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一方面，再延包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力量。延长农地承包期限，

稳定了农户的预期，亦激发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投入，为乡村振兴注入经济活力。同时，再延包的小

调整可优化农地经营规模，提高乡村振兴的效率。另一方面，治理结构是实施农地再延包、乡村振兴

的手段。地方政府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采取适宜的治理结构，确保农地资源的公平分配和高效利

用。总而言之，地方政府需明确乡村振兴是目标，农地再延包是基础，治理结构是手段，三者紧密依

存的逻辑关系。

其次，地方政府需加强农地性质判别能力，提升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力。高资产专用性农地会带

来价值提升与选择范围受限的挑战，农户往往更重视保障功能而非经济功能。此时，地方政府应采

取有效行政措施，降低农地资产专用性，如推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小田并大田策略、实行农地分

区管理等。在资产专用性较低的区域，地方政府可采用混合治理模式，衔接相关农地项目，壮大村集

体经济，充分利用经济激励与行政指令的双重工具，推动再延包工作。此外，地方政府也需深入分

析，哪些再延包环节需要政府权威介入，哪些环节可通过市场激励来实现。这种分析应基于农地性

质所塑造的村集体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最后，需进一步考量人口变化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关注长效运行机制。在探讨农地性质如何塑

造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可将人口变化作为重要变量纳入考量。一方面，基于公平原则，对于特殊群体

的农地管理采用科层制。比如，对于人口的增减，应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国家政策，只

在家庭消亡时进行调整，并为城市落户农户提供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另一方面，从效率角度出发，应

采用混合治理模式，以提高流动人口农地的利用效率。例如，通过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引入社会化服

务，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农地的使用效率。无论选择哪种治理模式，都应着眼于再延包机制的长效稳

定性。在混合治理模式中，要确保利益调整的连续性；在科层治理模式中，则需保证动态环境中的公

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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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Selection 
for Rural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AN Haiyan， CAO Xingzhe， SHI Qiong

Abstract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for rural land extended contract is crucial 
for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system. Based on Williams’ “governance structure se⁃
lection” theor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pathways for extended contra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et specific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 The asset 
specific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influences the choice of loc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rough the value of ag⁃
ricultural land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2） The exclusivity of property rights，the 
regulation of use，and the fixed natur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jointly shape the high asset specificit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while the regulation of grain use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land further shape re⁃
gional variations；3）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asset specificity，“mixed governance” and “hi⁃
erarchical governance” models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extended contract；4） The pilot practices in Area 
Y and County X have verifie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Therefore，when promoting the ex⁃
tended contract，localities should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actions，pay close at⁃
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s formed between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households， as well as between indi⁃
vidual households，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extended contract.

Key words rural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asset specificity； nature of trans⁃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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